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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】:

洪先生是一家公司唯一安排
在基站上班的员工。2021年9月
5 日，洪先生以自己上班时间不
慎跌伤、公司没有为其办理工伤
保险为由，要求公司承担工伤赔
偿责任。而该公司基于洪先生喜
欢饮酒且有过醉酒上班的经历，
认为洪先生系醉酒上班导致的跌
伤，因此拒绝给予洪先生工伤赔

偿。

【点评】:

该公司应当承担洪先生的工
伤赔偿责任。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九条第
二款规定：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
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
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。”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民事诉
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也指出：

“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
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
所依据的事实，应当提供证据加以
证明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在
作出判决前，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
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
的，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
承担不利的后果。”正因为公司认
为洪先生系醉酒上班跌伤，却不能
提供证据加以证明，决定了其只能
承担不利后果。 颜梅生

用人单位举证不能，必须承担不利后果

【案例】:

因为短路导致机台无法运
转，电工当时不在场，为了尽
快完成生产任务的刘女士，明
知自己没有电工操作资质，甚
至没有相应的知识，便凭着以
前看过电工操作的印象，企图

“照葫芦画瓢”地侥幸处理一
下，岂料却在操作的时候被烧
伤了。而公司以刘女士存在重

大过错为由，认为刘女士不构
成工伤。

【点评】:

刘女士构成工伤。
《工 伤 保 险 条 例》 第 十 四

条、第十六条分别规定：“职工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
工伤：(一)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
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
的；……”“职工符合本条例第

十四条、第十五条的规定，但是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认定为
工伤或者视同工伤：(一)故意犯
罪的；(二)醉酒或者吸毒的；(三)
自残或者自杀的。”即只要符合
工作时间、工作场所、工作原因
三个条件，不在第十五条规定的
三种情形之列，即使工伤员工具
有其他过错哪怕重大过错，同样
构成工伤。与之对应，本案自然
也不例外。

自身存在重大过错，照样可以构成工伤

【案例】:

胡女士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场
所、履行工作职责的时候，同事
古某用钢球玩起了杂耍，并不慎
将毫不知情的胡女士击伤了。而
面对胡女士索要工伤赔偿，公司
以古某上班期间玩杂耍违反公司
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、胡女士
受伤直接源于古某为由，否认胡
女士已经构成工伤。

【点评】:

胡女士构成工伤。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 第一条规

定：“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
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
治和经济补偿，促进工伤预防和职
业康复，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
险，制定本条例”。基于此立法目
的，对于工伤的认定不能局限于直
接原因。更何况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第十四条指出：“职工有下列情形
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……
(三)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
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
的；……”结合本案，虽然古某
的行为违反了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
和劳动纪律，但是对于胡女士同样
属于暴力伤害，而且胡女士当时是
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场所、履行工作
职责，公司自然不能拿古某的行为
说事。

被违章违纪同事致伤，不是排除工伤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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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明错在员工，为何也构成工伤？

“明明是员工的过错
导致的伤害，怎么却构
成工伤？”现实中，一些
用人单位往往会提出这
样的疑问。这到底是为
什么呢？

编辑同志：
我与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经法

院开庭审理完毕后，我偶然得知案
件的审理法官之一与公司领导系好
友。请问：我还能否申请该法官回
避？读者 温丽丽
温丽丽读者：

你不能申请回避。
申请回避虽是当事人的一项诉

讼权利,但应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
行使。《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八条
第一款规定:“当事人提出回避申
请,应当说明理由,在案件开始审理
时提出;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
后知道的,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
前提出。”由此可见,当事人行使回
避权有两个时间节点:一是当事人
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提出,通常的方
式是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宣布审
判人员名单后,主动询问当事人是
否申请回避。因为《最高人民法院
关于适用<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
第四十七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应当
依法告知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
员、独任审判员和书记员等人员有
申请回避的权利。”二是在法庭辩
论终结前提出,条件是回避事由是
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才知道
的,法院不得以当事人已经行使过
回避权为由予以驳回。如果一个案
件多次开庭,其间当事人只要知道
了回避事由,在最后一次法庭辩论
终结前均可以申请回避。如果当事
人在案件审理开始时就知道回避事
由,法庭调查开始前明确表示不申
请回避,而后又申请回避，因其申
请回避权已丧失,法院对此可不再
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。与之对应，
虽然你得知公司领导与法官是好友
在后，但鉴于案件已开庭审理完
毕，意味着法庭辩论已经终结，决
定了你没有申请回避的权利。值得
一提的是，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
条、第二百零七条分别规定, 审
判人员对“与本案当事人、诉讼代
理人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对案件
公正审理的”应当自行回避；“审
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
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”，法
院应当再审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适用<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三
百二十五条也指出“应当回避的审
判人员未回避的”，属于严重违反
法定程序。即如果你对判决结果不
服，可以据此上诉请求发回重新组
成合议庭进行审理，也可以申请法
院再审。

廖春梅

庭后得知

公司领导与法官系好友，

能否申请回避?


